《医药含碘母液处理与高效资源化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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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1、 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项目根据中国欧洲经济技术合作协会2026年团体标准制定计划，项目名称为《医药含碘母液处理与高效资源化回收技术规范》项目计划号T/CEATEC-2026-093的任务而进行制订。
（二）起草单位及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起草单位：唐山锌卓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江西盛典科技有限公司、泰安汉威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台州海神制药有限公司、山东国润环境检测有限公司、淄博格瑞水处理工程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文斌、李华军、刘文臣、马荣生、李贵珍、徐寅、刘海英、张政、石仁国、慕史臣、石绍渊。
（三）标准制定目的和意义
从产业角度分析，制定《医药含碘母液处理与高效资源化回收技术规范》团体标准的目的和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目的
医药含碘母液是化学原料药、造影剂、消毒剂、放射性药物等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高盐、含碘特征废液，碘含量高、成分复杂、处理难度大，直接排放易造成资源浪费、水体污染与安全风险。当前行业普遍存在处理工艺不统一、回收效率偏低、运行管控不规范、末端排放不达标等问题，缺乏专门针对医药场景含碘母液处理与资源化回收的统一技术规范，导致企业治理成本高、资源利用率低、环保合规压力大。
制定本规范旨在：明确医药含碘母液收集、预处理、碘回收、末端治理、资源化利用、安全环保等全流程技术要求；统一工艺参数、检测方法、过程控制与验收规则，划定质量与环保底线；提升碘资源回收率与再生产品纯度，降低污染物排放，推动医药行业绿色低碳与循环发展。
2.意义
国家高度重视危险废物管控、工业废水资源化与“无废城市”建设，《关于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的指导意见》《工业废水循环利用实施方案》《关于促进环保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法规与政策均强调危险废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要求加强高盐难降解有机废水治理与稀有资源回收利用。医药含碘母液兼具危险特性与资源属性，规范化处理与高效回收碘资源，既保障环境安全，又缓解碘资源对外依存度，提升医药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本标准填补医药行业含碘母液专项治理与资源化标准空白，为企业工艺升级、环保监管、工程设计、运维管理提供统一技术依据，助力医药行业高质量绿色发展。
（四）主要工作过程
1.前期准备工作
项目立项前，标准编制小组查阅、研读相关国内外文献，广泛搜集相关的材料。同时，标准编制小组安排相关人员，多次与相关行业人员进行调研、交流，广泛征求标准制定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2026年4月22日，本团体标准由中国欧洲经济技术合作协会正式立项，立项名称为：《医药含碘母液处理与高效资源化回收技术规范》。
2.标准起草过程
2026年4月，团体标准立项通知公示后，标准编制小组首先组织了标准制定工作会议，各编写人员根据工作计划分工和编写要求开展了相关工作。在标准起草期间，编制小组主编单位及参编单位组织了数次内部研讨会和专家咨询会，经过多次修改，于2026年5月初完成了标准初稿及编制说明的撰写工作。
2、 标准编制原则和依据
（一）编制原则
标准起草小组在编制标准过程中，以国家、行业现有的标准为制订基础，结合我国目前的行业现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及相关要求编制。
（二）标准主要内容与确定依据
1.标准主要内容
1.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医药含碘母液（包括化学合成类、提取类、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医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含碘工艺废液，以下简称“母液”）的收集、预处理、碘资源化回收、二次污染防控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医药工业企业及专门处理医药废水的集中处理设施对含碘母液的处理与碘资源回收活动。
1.2 规范性引用文件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8  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T 39308  难降解有机废水深度处理技术规范
1.4 总体要求
对医药含碘母液处理与回收的总体要求进行规定。
1.5 资源化回收工艺
对医药含碘母液处理与回收的回收工艺进行规定。
1.6 污染控制与监测
对医药含碘母液处理与回收的污染控制与监测进行规定。
1.7 运行管理与安全防护
对医药含碘母液处理与回收的运行管理与安全防护进行规定。
2.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本标准主要内容依据国家《关于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的指导意见》《工业废水循环利用实施方案》《关于促进环保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政策文件中关于危险废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及高效资源回收技术研发与标准体系建设的要求确定，严格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编制，全面引用GB 8978、GB 16297、GB 18597、GB/T 39308等国内外现行有效标准，结合医药造影剂、含碘原料药、消毒剂等生产过程含碘母液实际工况需求，聚焦高回收率、低排放、安全稳定、资源化利用等核心性能指标，同时基于多家制药企业、环保科技单位、科研机构成熟工艺、运行数据、设备选型、管控要求，兼顾技术先进性与产业可实现性，针对当前行业缺乏统一技术规范、回收效率不一、排放管控不严、运维标准不统一、企业合规难度大等突出问题，明确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贮存等内容，形成科学合理、可落地执行的标准条款。
3、 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经济效果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选取多家起草单位与典型医药企业含碘母液样品，依据标准规定开展碘含量检测、碘回收率、预处理效果、资源化产品纯度等性能测试，以及工艺稳定性、安全运行、环境适配性等验证试验，同时开展回收效率与运维成本对比分析，结果显示样品处理工艺符合相关国标、行标要求，末端排放满足环保合规要求，资源化产品可回用或合规处置，标准规定指标科学合理、可验证、可实现；从技术经济论证来看，标准指标基于成熟量产与工程工艺制定，企业无需大幅改造产线即可达标，技术可行性高，统一技术规范可显著减少工艺调试、环保整改、运维管理等成本，提升治理效率，同时规范行业环保与资源利用底线，引导企业聚焦高效回收技术、低碳工艺优化与资源化升级，增强医药行业绿色发展核心竞争力；预期实施后可推动医药含碘母液处理与资源化回收行业规范化、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有效遏制不规范治理与无序排放，降低产业链整体环保成本，提升医药行业环保公信力与绿色发展水平，有力支撑医药生产企业绿色转型，为“无废城市”与工业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关键技术标准支撑，带来显著产业效益与社会效益。
4、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制定过程、技术要求的选定、试验方法的确定、检验项目设置等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规定。
5、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6、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不涉及对现行标准的废止。
7、 知识产权情况说明
本文件不涉及必要专利等知识产权情况。
8、 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该标准作为推荐性团体标准。
9、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
本标准首次制定，没有特殊要求。
10、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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